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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倪建军 通讯员 陈宏佑

“在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推动下，我
的虚假婚姻登记终于撤销了！”6 月 5 日，王
某收到民政部门作出的撤销其与张某的
虚假婚姻登记决定书后，专门给陕西省岚
皋县检察院承办检察官打电话表示感谢。

2004 年，岚皋籍男子王某在外打工时
与江西籍女子张某相识相恋，并未婚生育
一子。因当时张某未到法定结婚年龄，两
人无法办理结婚登记，也无法给刚出生的
孩子上户口。为了尽快给孩子上户口，2004
年 12 月，王某通过变更张某的身份信息与
张某在岚皋县办理了婚姻登记手续。2009
年起，王某与张某因感情破裂一直分居。
为开始新的生活，王某、张某多次向民政
部门申请解除婚姻关系，但因当年的婚姻
登记信息不实，民政部门表示，无法为二
人解除婚姻关系。

今年年初，听说检察机关有可能帮其
解决问题后，张某向江西省分宜县检察院
申请监督。因管辖权在陕西省，今年 4 月 11
日，分宜县检察院将该案移送岚皋县检察
院。

岚皋县检察院受理此案后，成立办案
组开展调查核实工作。办案组先后前往民
政部门、公安机关、村委会，了解了王某和
张某的婚姻登记情况，核实了二人的户籍
信息，并询问了当事人和相关部门的经办
人员。通过全面核实，证实王某与张某的
婚姻登记是通过提供虚假身份信息的方
式办理的。

为进一步明晰事实、消除分歧，让更
多群众了解依法解除虚假婚姻登记的途
径，岚皋县检察院在王某户籍地岚皋县南
宫山镇佘梁村举行了公开听证会，邀请了
民政部门、公安机关的工作人员以及听证
员参加。与会人员在了解案件事实及相关
法律规定后一致认为，王某和张某的虚假
婚姻登记应当予以撤销。

听证会举行次日，岚皋县检察院依据
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
民政部《关于妥善处理以冒名顶替或者弄
虚作假的方式办理婚姻登记问题的指导
意见》，向岚皋县民政局发出检察建议，建
议撤销王某与张某的虚假婚姻登记。岚皋
县 民 政 局 经 调 查 核 实 后 ，采 纳 了 检 察 建
议，于近日作出撤销二人虚假婚姻登记的
决定。

当年登记信息不实
这桩婚姻成了麻烦事

把为民好事办得明明白白
——一件小案推动破解信息公开类行政判决执行难题

□本报记者 郭树合

“旧村改造拆迁从今天开始启动了。”村民们听到村干部宣布旧村改造动
工的那一刻，无不欢欣鼓舞。这意味着，村民们住上楼房指日可待。

张某曾经也是这欢呼人群中的一员。然而，他没有想到的是，这件让他心
心念念的大喜事，却在两年后成了他的烦心事。

“我能看看其他人签订的协议不？”为了实现这个“简单”的诉求，村民张某从镇政府、县法院，一直找到了县检察院。
也许有人觉得，根本没必要较这个真儿，但检察机关认为，这事关系着公平公正，关系着群众对政府的信赖，兹事体大。

2018年3月，张某所在村的拆迁改
造工程正式启动。村民们与村委会相继
签订《旧村改造拆迁补偿分配安置协议》
后，陆续搬出旧房。村里的旧房在有序
拆除的过程中，新楼房也开始奠基动工。

“ 我 能 看 看 其 他 人 签 订 的 协 议
不？”签订完自家的拆迁补偿分配安
置协议后，张某也想了解一下其他村
民都是按什么标准补偿的，便去村委
会咨询。村委会工作人员回复说，村
民的拆迁补偿分配安置协议事关村
民个人隐私，不能随便查看。

“如果村委会是按照同一个标准
跟大伙儿签订的协议，有什么可保密

的？为什么不让我查看呢？”张某对
村委会工作人员的答复不认可，觉得
这里面可能存在不公平安置。于是，
他多次找村委会沟通，每次村委会工
作人员都是以同样的理由拒绝。

2020 年 2 月，张某向山东省桓台
县某镇政府提交了《政府信息公开申
请表》，申请公开其所在村村民签订的

《旧村改造拆迁补偿分配安置协议》。
同年 3月 16日，镇政府作出答复：

张某申请公开的信息不属于镇政府公
开职责权限范围，建议张某向所在村
村民委员会咨询。张某不服镇政府作
出的答复，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不能公开！
申请信息公开被拒绝提起行政诉讼

法院经审理认为，镇政府收到张
某的申请后，未了解张某个人信息、
未检索张某申请的内容是否获取过
就作出书面答复，属认定事实不清，
证据不足。2020 年 11 月，法院一审
判决撤销镇政府作出的《政府信息公
开申请答复书》，责令镇政府对张某
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重新作出答复。

判决生效后，镇政府一直未履行
生效判决的内容。2021 年 9 月，张某
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法院认为张

某申请事项不符合立案条件，不予立
案执行。2022 年 2 月，张某向桓台县
检察院申请监督。与此同时，为更好
地化解此行政争议，法院也向县检察
院发出了邀请，希望与检察机关共同
开展对这一行政争议化解工作。

收到张某的监督申请和法院的
邀请后，桓台县检察院承办检察官与
张某、承办法官联系沟通后发现，此
案的执行难题在于：法院认为行政判
决不存在具体可执行的内容。

无法执行！
判决获支持却难执行申请检察监督

“两年了，为了实现‘查看其他村
民拆迁补偿分配安置协议’的诉求，
张某经历了多道法律程序，走到检察
环节时已精疲力尽。也许有人认为，
张某没必要较这个真儿，但对于张某
来说，事关公平公正，关系着他对政
府的信赖。”全面审查卷宗材料后，桓
台县检察院承办检察官张娜娜认为，
如何实质性化解这起行政争议案件，
避免程序空转，保障张某的合法权
益，是检察机关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核实完案情和争议焦点后，检察
机关采用“书面审查卷宗+走访行政
机关、行政相对人+与法院召开座谈
会”的方式对此案展开调查。

承办检察官调阅了法院、镇政府
卷宗，捋清了该案争议产生的过程
后，立即前往张某所在村进行实地调
查，了解旧村拆迁的实际情况。随
后，走访村委会及镇政府，全面明晰
镇政府、村委会的法定职责和履职详
情。紧接着，与法院承办法官召开座
谈会，进一步明确争议症结，共同研
究化解方案。

经过全面调查和综合分析，此案
行政争议的焦点和症结浮出水面。
此案涉及村民、村委会、镇政府、法院

四方。四方各执一词——
张某认为，作为村民，《旧村改造

拆迁补偿分配安置协议》关涉其切身
利益，申请公开该协议，关系到他本
人知悉是否与其他村民享受了同等
待遇。村委会拒绝公开所有村民的
拆迁补偿分配安置协议，难道里面有
不能说的“秘密”？

村 委 会 认 为 ，村 民 各 自 签 订 的
《旧村改造拆迁补偿分配安置协议》
是村民的隐私，不应该进行公开。

镇政府认为，张某要求公开的内
容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
公开条例》中规定的政府信息，不在
镇政府公开职责权限范围内，镇政府
已经作出过书面答复，告知张某可向
村委会咨询。

法院认为，该案行政判决不存在
具体可执行的内容，不符合执行案件
立案条件，法院无法强制执行。

在法院判决镇政府重新作出答
复、法院又无法强制执行的情况下，
公开拆迁补偿分配安置协议的责任
到底该由谁来落实？面对各方的不
同观点，检察机关分析认为，明确此
案所涉信息公开的责任主体，是突破
案件的关键所在。

谁来公开？
明确信息公开责任主体是破题关键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目前，张
某所在村的旧村改造安置房还在建
设中，镇政府督促村委会严格执行
安置方案中“一处宅基地置换两套
新房（120 平方米及 80 平方米各一
套）”的标准，旧村改造安置房建设
竣工后，将在公证处公证人员的公
证之下，按照村民随机抽签的方式
对房屋楼层进行抽签分配，确保村
民得到同等安置待遇。张某对其宅
基地置换两套房子的分配方案表示
非常认可。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一件申
请信息公开的‘小事’，历经两年的
时间仍未能解决，检察机关通过履
行行政检察监督职能，联合相关部
门合力化解了行政争议。群众的一
句感谢就是我们工作的意义。”桓台
县检察院副检察长丁洁欣说。

此案成功办结后，承办检察官
并未停下履职脚步，他们又在思考
如何积极开展类案监督。2022 年 5
月，桓台县检察院与法院召开座谈
会，了解近年来涉及此类信息公开
行政诉讼案件的基本情况。在向法
院调阅了 2012 年以来法院办理的相
关案件卷宗后，桓台县检察院最终

梳理出 6 件镇政府信息公开答复类
行政判决执行难的案件线索。

2022 年 6 月，桓台县检察院与
县政府、各镇镇政府召开专题座谈
会，由检察机关向各镇镇政府进行
专题反馈，通过一案一销号的方式
持续跟踪监督。桓台县政府高度重
视，成立工作专班，督促各镇镇政
府积极配合，专门制定了政府信息
公开流程图，确保责任到人，保证
全面履行判决书确定的政府信息公
开义务。

桓台县检察院在破解个案执行
难题基础上，通过检察建议、座谈会
的形式，促使行政机关多措并举，形
成解决类案问题的长效机制，理顺
了本地关于镇政府信息公开答复类
行 政 案 件 判 决 执 行 的 衔 接 配 合 关
系，确立了本地处理该类案件的执
法、司法标准和程序，建立了相关工
作衔接机制，从根本上防范此类行
政争议的发生。

此外，桓台县检察院与县司法
局、县法院还联合出台了《关于共同
推进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的实施办
法（试行）》，根据县域情况，明确关
于 办 理 化 解 行 政 争 议 案 件 相 互 协

作、沟通、反馈的操作规范，为实质
性化解行政争议、解决群众急难愁
盼凝聚合力。

“安居才能乐业，农村住房是农
民安身立命之所，是社会和谐稳定
的载体。旧村改造拆迁是为村民谋
福利，关系着村民的切身利益，旧村
改造拆迁安置更要保障村民居有定
所。对于村集体如何进行安置，村
民享有充分的知情权。签署拆迁补
偿分配安置协议应当标准统一，公
平公正公开地进行，切实保障每一
名村民的合法权益。”办案检察官张
娜娜说。

“在办理张某申请监督案的过
程中，检察机关发挥‘一手托两家’
的职能作用，不仅推动解决了行政
判决执行难题，维护了行政相对人
合法权益，督促行政机关依法履行
信息公开职责，还主动延伸监督触
角，为办理同类案件提供了宝贵经
验，推进完善了基层政府治理体系，
真正实现了‘案结事了政通人和’。”
桓台县检察院检察长常永栋说。

继续推动！
类案监督催生信息公开流程图

如何对症下药、破解公开拆迁补偿
分配安置协议 责 任 无 法 落 实 的 难
题 ？ 如 何 既 能 实 质 性 化 解 行 政 争
议 ，又 能 使 各 方 心 服 口服地积极配
合？2022年3月，桓台县检察院牵头镇
政府、法院召开听证会，同时邀请人民
监督员参加听证，共同探求解题之道。

听证会上，检察机关介绍完案情
后阐释道，根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
31 条、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 36 条的
相关规定，镇政府对村民委员会不及
时公布应当公布的事项或者公布的
事项不真实的，应当负责调查核实，
责令其依法公布。本案中，拆迁补偿
分配安置协议是村民与村委会根据
村民自治原则签订的协议，该协议理
应由村委会向村民公开，但张某所在
村因村委会换届，旧村改造拆迁项目
由镇政府代管，因此，镇政府应承担
向张某公开该协议的责任。

“旧村改造拆迁是为民办好事、办
实事，要办就办得明明白白。”通过听
取各方充分阐述观点、分析案情后，听
证员一致认为，镇政府应当履行行政

判决确定的政府信息公开答复职责。
听证会上，检察机关明确告知镇政府应
当对张某反映的情况开展相关调查核
实工作，并对张某提出的政府信息公开
申请重新作出答复。

“之前，我们认为《旧村改造拆迁
补偿分配安置协议》签订的双方是村
民与村委会，且涉及村民的个人隐
私，不宜由镇政府进行公开。听了检
察机关的说明后，我们意识到不能简
单机械地理解和适用政府信息公开
条例中对政府信息界定的相关规定，
在村委换届的特殊时期，镇政府的监
督管理工作还需要做得更深、更细、
更好，要保障村民合理合法的权益。”
经过沟通，镇政府就解决《旧村改造
拆迁补偿分配安置协议》相关信息公
开问题表明了态度。

在获得行政机关认可后，2022
年 4 月，桓台县检察院以公开宣告方
式，向镇政府送达检察建议，建议镇
政府依法履行职责，对张某的申请
重新作出答复。

收到检察建议后，镇政府高度重

视，召开专题会议研究检察建议的落
实措施，明确主体责任，并成立整改
工作领导小组，安排专人负责与村委
会临时负责人联系对接案涉信息公
开工作。在对张某申请公开的信息
进行了解核实后，镇政府监督并指导
村委会予以公开，并向张某作出完整
合理的书面答复，告知张某其所申请
公开的事项已公开存放于村委会，他
可以随时前往查询。

收到上述答复后，张某前往村
委会查阅了本村《旧村改造拆迁补
偿分配安置协议》，了解到自己享受
的是与其他村民同等的待遇。

“我申请对《旧村改造拆迁补偿
分配安置协议》进行公开的目的，就
是想知道自己与其他村民是否享受
了同等待遇。当初被拒绝后，我怀
疑过村委会。我查看完协议后，得
知镇政府确实监管到位了，协议的
补 偿 标 准 是 一 致 的 ，我 心 服 口 服 。
感谢检察机关，保障了每一个村民
的合法权益。”回访案件时，张某对
承办检察官说。

予以公开！
举行听证会合力找到解题之道

图①：检察官实地调查，了解旧村改造拆迁情况。
图②：检察机关以公开宣告的形式向镇政府送达检察建议书。
图③：检察官到行政机关了解案件情况。
图④：为确保监督实效，检察官实地了解旧村改造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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